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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生成

李　化

摘　要：ＩＰＣＣ的１９９０年 “评估报告”指出，人类活动产生的各种排放正在使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显著增加；

在人类活动排放大气层中的全部ＣＯ２中，燃烧矿物燃料占７０％～９０％，其余１０％～３０％则是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的

利用所致。气候变化正不断吞噬人类生存空间，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引发了国际关系的变动和国际秩序的革

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以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标志，国际法领域逐渐形成国际气候变化法这一新兴的

国际法律部门，这是晚近国际法发展的一大突破。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生成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气候变化科

学认知、国际气候政治共识、国际气候合作和国际气候合作关系分别构成国际气候变化法生成的科学、政治、现实

和法理基础，国际组织的推动和国内相关立法的影响构成国际气候变化法生成的重要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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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甚至更早之前，国际法就已经出现了调整跨界大气污染和臭氧层的法律规
范。不过，专门调整国际气候合作关系的国际法律部门并没有出现。“一个实质议题进入法律规范
的发展历程，就是该议题的规范化历程。透过知识发展、资讯搜集、共识凝聚等进程，一个新兴议
题方得纳入人类社会的规范系统。”［１］（Ｐ１３）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生成亦遵循了这一发展轨迹。气候变化
科学认知、国际气候政治共识、国际气候合作、国际气候合作关系等诸多内外因素共同促成了国际
气候变化法的生成。以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以下简称ＵＮＦＣＣＣ）的缔结为标志，国际法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气候变化领域，一
个崭新的国际法律部门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自１９９５年开始，以ＵＮＦＣＣＣ为基础，历次ＵＮＦ－
ＣＣＣ缔约方大会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ＣＯＰ）产生了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众多条约、宣言或
者决议，推动国际气候变化法艰难地向前发展。随着国际气候合作实践的不断深入，国际气候变化
法作为一个新兴的国际法律部门的事实，已经越来越明确并日益引起国际法学者的广泛关注。

一、国际气候变化法生成的科学基础：气候变化科学认知

现代气候学以气候系统和人类系统为研究对象，气候变化被认为是地球系统中大气圈、水圈、
冰雪圈、陆面圈和生物圈以及人类活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果［２］（Ｐ１１）。气候科学的发展，加速
了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凝聚进程，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形成经历了科学发现、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性
议题和形成气候变化科学认知三个阶段。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以下简称ＩＰＣＣ）第一次 “评估报告”（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成为认知气候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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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平台①。“国际法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３］（Ｐ１１１），但是国际法必定是在气候变化成为一个确定
的全球性议题时才会介入其中。换言之，气候变化科学认知是国际法生成的科学基础。
在科学发现阶段，以爱尔兰物理学家约翰·廷德尔 （Ｊｏｈｎ　Ｔｙｎｄａｌｌ）、瑞典科学家斯凡特·阿

伦尼乌斯 （Ｓｖａｎｔｅ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和英国工程师基·斯图尔特·卡伦德 （Ｇｕｙ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Ｃａｌｌｅｎｄａｒ）的科
学研究为代表。１８６１年，约翰·廷德尔验证了诸如甲烷、二氧化碳等气体吸收红外线辐射造成温
室效应，一个世纪之后建立了以廷德尔命名的著名气候变化研究组织 “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
（Ｔｙｎｄａｌ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８９６年，斯凡特·阿伦尼乌斯指出：工业化时代
的煤炭利用加剧了地球的自然温室效应，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会加速地球变暖，二氧化碳增
加一倍则气温变量约为４℃②。值得注意的是，阿伦尼乌斯关于人为温室效应可能造成影响大小的
结论与当代气候变化模型得出的结果基本趋向一致。１９３８年，利用世界各地１４７个气象观测站的
记录，斯图尔特·卡伦德通过计算得出结论：地球气温在过去５０年升高了０．３℃，同一时期大气
中二氧化碳浓度在增加，而这正是导致气候变暖的原因。遗憾的是， “卡伦德效应” （Ｃａｌｌｅｎｄａｒ
Ｅｆｆｅｃｔ）在当时被气象学家们普遍地否定了。其后，包括美国物理学家吉尔伯特·普拉斯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Ｐｌａｓｓ）、地球化学家查尔斯·大卫·基林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ａｖｉｄ　Ｋｅｅｌｉｎｇ）、海洋学家罗杰·雷夫尔 （Ｒｏｇ－
ｅｒ　Ｒｅｖｅｌｌｅ）、化学家汉斯·休斯 （Ｈａｎｓ　Ｓｕｅｓｓ）在内的众多研究者均为这一重大科学发现作出了卓
越贡献，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引起重视③。
在气候变化日渐成为全球性议题阶段，《增长的极限》（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ｏ　Ｇｒｏｗｔｈ）发表、人类环

境会议和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 （Ｗｏｒｌ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召开、ＩＰＣＣ成立等一系列重要事件促
使这一趋势得以发生。１９６８年，罗马俱乐部 （Ｃｌｕｂ　ｏｆ　Ｒｏｍｅ）成立，旨在关注和研究社会、经济、
环境等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政策和制度。四年后，俱
乐部第一份研究报告 《增长的极限》发表，其警告世人：全球大气显著失衡，而且正以指数方式变
得更糟糕，人类社会正在以可以衡量的气候变化方式改变地球大气的组成［４］（Ｐ１１４－１１７）。 《增长的极
限》一经问世，褒贬不一，曾被视为 “末日悲观理论”的代表，然而其对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合理
且持久的均衡发展等观点的论述无疑是精准的，为后来形成可持续发展思想提供了理论土壤。１９７２
年人类环境会议是国际社会共同讨论环境问题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也是国家间达成环境共识过程中
的重要一步［５］（Ｐ２８１）。会议通过的 《人类环境宣言》（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强调：
“人是环境的产物，也是环境的塑造者……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关系到各国人民的福利和经济发展，
是人民的迫切愿望，是各国政府应尽的责任。”但是，气候变化问题引起国际社会重视是在以 “气
候与人类”为主题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世界气候大会宣言》（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ｌｉ－
ｍａｔ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指出：“可以肯定的是，化石燃料燃烧、森林采伐和土地利用的改变已经使上个
世纪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了大约１５％，而且现在正以每年０．４％的速率增加”，并呼吁世界各
国发展一个更好地认知气候系统和合理使用气候信息的共同战略。其后，根据联合国大会第４３／５３
号决议，１９８８年１１月，世界气象组织 （Ｗｏｒｌ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以下简称 ＷＭＯ）和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以下简称 ＵＮＥＰ）联合成立了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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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ＩＰＣＣ组织编写了１９９０、１９９５、２００１、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五次“评估报告”。２０１６年４月，ＩＰＣＣ第四十三次会议作出决议，

同意第六次“评估报告”于２０２１年完成，“评估报告”的综合报告于２０２２年发布。

参见Ｓｖａｎｔｅ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ｉｒ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ａｎｄ　Ｄｕｂｌ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ｒｉｅｓ　５，Ｖｏｌ．４１，Ａｐｒｉｌ　１８９６，ｐｐ．２３７－２７６。
参见ＢＢＣ　Ｎｅｗｓ．“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ｍ／ｎｅｗ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１５８７４５６０，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ａｔ　２５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从事气候变化科学评估的政府间机构ＩＰＣＣ。作为呼吁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和采取相应政治行动的最
重要倡导者，ＩＰＣＣ在确立、推广 “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知识和扭转全球气候变暖领域成就斐
然，被授予２００７年 “诺贝尔和平奖”。
在气候变化科学认知形成阶段，ＷＭＯ的工作和 《诺德韦克宣言》（Ｎｏｏｒｄｗｉｊｋ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加

速了气候变化科学认知凝聚的进程，而ＩＰＣＣ第一次 “评估报告”标志着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形
成。为了回应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的呼吁，ＷＭＯ建立了 “世界气候计划” （Ｗｏｒｌ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ＷＣＲＰ），旨在提高对气候系统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应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
社会福祉①。现在，“世界气候计划”与ＩＰＣＣ、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ｙｓ－
ｔｅｍ，ＧＣＯＳ）共同构成 ＷＭＯ的全球气候行动框架。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国际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部长
级会议在荷兰诺德韦克举行，虽然会议通过的 《诺德韦克宣言》没有达成任何具体目标，但是其确
立的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等一些重要法律原则后
来成为ＵＮＦＣＣＣ的基础［６］（Ｐ２４）。１９９０年，ＩＰＣＣ发表第一次 “评估报告”，包括ＩＰＣＣ三个工作组的
报告，即 “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气候变化的影响评
估”（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和 “ＩＰＣＣ的响应战略”（ＩＰＣ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结论是 “确信人类活动产生的各种排放正在使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显著增加……下个世纪全球平均
温度将以每十年０．３℃的平均速率上升……到２０２５年全球平均温度将比目前高１℃左右 （比工业
化前高２℃左右），到下个世纪末将比目前高３℃左右 （比工业化前高４℃左右）”［７］。ＩＰＣＣ第一次
“评估报告”澄清了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诱因的模糊认识，唤起了世界各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
关注，直接推动联合国大会作出启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工作的决议。

二、国际气候变化法生成的政治基础：国际气候政治共识

如果说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是一个科学问题，那么应对气候变化则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应对气
候变化涉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减排义务的分担、国际合作义务等重大问题［８］［９］。国际法与国际
政治紧密相联，“国际法是国际政治的规范表述……任何法律体系无不反映政治体系的政治主张；
国际法则反映了国家间体系的政治主张”［１０］（Ｐ５）。进而言之，国际气候政治共识是国际气候变化法生
成的政治基础。围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经过１５个月的艰苦谈判，谈判各方就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减排义务的分担、国际合作义务等方面达成一致，这些国际气候政治共识最终载于ＵＮＦＣＣＣ中。
首先，ＵＮＦＣＣＣ明确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终极目标。ＵＮＦＣＣＣ第２条规定：“本公约以及缔约

方会议可能通过的任何相关法律文书的最终目标是：根据本公约的各项有关规定，将大气中温室气
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
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
应对气候变化的终极目标是 “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其具体指标包括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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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为跨部门和跨学科的尝试，“世界气候计划”由“世界气候数据计划”（Ｗｏｒｌ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ＷＣＤＰ）、
“世界气候应用计划”（Ｗｏｒｌ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ＷＣＡＰ）、“世界气候影响计划”（Ｗｏｒｌ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ＷＣＩＰ）和“世界气候研究计划”（Ｗｏｒｌ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ＷＣＲＰ）四部分组成。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之
后，ＷＭＯ第十一次会议调整了“世界气候计划”，由“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Ｗｏｒｌ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ＷＣＤＭＰ）、“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Ｗｏｒｌ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ＷＣＡＳＰ）、“世界气候
影响评估和应对战略计划”（Ｗｏｒｌ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ＷＣＩＲＰ）和“世界气候研究
计划”四部分组成。参见 Ｗｏｒｌ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ｅｂｓｉｔｅ，“Ｗｏｒｌ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ｗｍｏ．ｉｎｔ／ｐａｇｅｓ／ｐｒｏｇ／ｗｃｐ／ｗｃｐ．ｈｔｍｌ，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ａｔ　２５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时间范围内实现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稳定，在这个时间范围内，生态系统能够自然适应气候变
化，粮食生产能免受威胁，且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国际条约贵在用语精确，唯有如此，缔约国间
权利义务才能明了。显然，这一终极目标过于抽象，ＵＮＦＣＣＣ并没有规定缔约方具体的量化限制，
仅是模糊地规定限制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和保护、增强温室气体的库、汇①。这一终极目标的确立与

ＵＮＦＣＣＣ作为 “框架性”公约的地位相吻合，也与当时科技发展程度相关，更是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政治博弈的结果。虽然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是人类活动导致气
候变化，但是这一时期的政治行动远不能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低需求。制定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应
对气候变化的第一步。如何确定气候变化的危险程度，或者说 “安全”气候变化与 “危险”气候变
化的界限是什么？“不能只是根据一系列的科学观测来推断气候变化是否危险。危险的界限取决于
价值判断，要根据特定变暖水平下无法接受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成本来确定……确定未来全球温度
上升的许可上限，引发了有关权力和责任的根本问题。面临最大威胁的一方能够明确表达其担忧的
程度以及其心声受到关注的程度至关重要……越来越多的气候科学家就危险气候变化的临界值达成
了共识，他们将２°Ｃ （３．６°Ｆ）确定为合理的上界……。”［１１］（Ｐ２６－２７）科学家们相信，超过２°Ｃ的临界
值之后，生态系统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加剧，人类发展可能会走向倒退。最终，应对气候变化的终极
目标由 《巴黎协议》（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进一步具体化，即 “……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
化前水平以上低于２°Ｃ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１．５°Ｃ之内……”②。
其次，根据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ＵＮＦＣＣＣ区分了发达国家缔约方与发展中国家缔

约方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源于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Ｒｉｏ　Ｄｅｃｌａ－
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原则七，它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斗争过程中取得的
一项重要成果③。事实上，“长久以来，大气中积累了大量二氧化碳气体——— ‘碳是永恒的’。当前
的碳浓度大部分是发达国家在过去的排放积累。这些有着世界上约六分之一人口的极高人类发展指
数国家在１８５０到２００５年间，排放了近三分之二 （６４％）的二氧化碳。自１８５０年，约占总累积排
放的３０％来自美国”［１２］（Ｐ３３）。１９９１年６月，“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通过的 《北京宣
言》强调从历史和现实角度确认发达国家对过去及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承担主要责任，催促发达国
家应当立即采取行动以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ＵＮＦＣＣＣ第３条第１款再
次确认了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除了第４条第１款规定的所有缔约方的共同性义务外，附
件Ⅰ所列缔约方承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附件Ⅱ所列缔约方不仅承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义
务，还必须承担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包括财政和技术转让两方面义务，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暂不承担
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义务，且其履行义务取决于发达国家缔约方有效履行财政和技术转让义务④。也
就是说，应对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缔约方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共同责任，但是这种责任有所区
别：当前大气中温室气体排放量源于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做出改变的空间最大，发达国家缔约方
应当率先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发达国家缔约方率先行动的同时，并没有免除发展中国家缔
约方的责任，只是顾及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经济、技术等实际情形，暂缓采取实质性削减温室气体
排放行动，但并不是永远不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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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ＵＮＦＣＣＣ第４条第２款。
《巴黎协议》第２条。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七规定：“各国应本着全球伙伴精神，为保存、保护和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进

行合作。鉴于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各国负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差别的责任。发达国家承认，鉴于他们的社会
给全球环境带来的压力，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和财力资源，他们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努力中负有责任。”

参见ＵＮＦＣＣＣ第４条第３－７款。



最后，基于所有国家及其人民共享同一个大气层和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ＵＮＦＣ－
ＣＣ字里行间闪烁着国际气候合作的精神。生态上的相互依存性清楚明白地告诫我们：人类共处一
个地球，同享一个未来。然而，气候变化 “是一场正在酝酿的人类悲剧。放任这场悲剧发生，是一
次 ‘触犯人类良知’的政治失误”［１０］（Ｐ４）。要实现 “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的终
极目标，空前的国际合作是长久之策。ＵＮＦＣＣＣ确立了国际合作原则，序言承认 “气候变化的全
球性要求所有国家根据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及其社会和经济条件，尽可能开展最广
泛的合作，并参与有效和适当的国际应对行动”，第３条第３款规定各缔约方之间合作以预测、防
止、减少引起气候变化的因素和缓解不利影响，第３条第５款规定各缔约方应当合作促进有利、开
放国际经济体系以避免应对气候变化措施成为国际贸易的壁垒。进而，在国际合作原则指引下，

ＵＮＦＣＣＣ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正当的优先需要，要求所有缔约
方在气候系统 （科学、技术、工艺、社会经济等）研究、气候变化及各种应对战略所带来的 （经
济、社会后果的科学、技术、工艺、社会经济、法律等）影响、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教育培训、适应
与减缓气候变化及其资金和技术等方面开展合作活动。

三、国际气候变化法生成的现实基础：国际气候合作

人类社会的合作早已有之，人类社会的进步史实则是一部活生生的合作史。但是，真正意义上
的国际合作是进入２０世纪之后的事情，基于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合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
展成为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实定国际法是通过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
的。”［１３］（Ｐ１６）任何一个国家均是气候变化潜在的受害者，气候变化科学认知和国际气候政治共识促使
国际社会团结协作以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国际气候合作渐渐产生了建立普遍国际气候法律秩序的需
求，这是国际气候变化法生成的现实基础。
作为维系人类生存与发展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地球气候是一个全球性系统，因而气候变化

并没有国界之分。“在美国排放的一个二氧化碳分子对中国造成的损害与在中国排放的一个二氧化
碳分子对美国造成的损害完全一样，或者说对地球上任何一个人事实上都是一样的，这意味着没有
一个人能免遭我们无法逃避的共同命运。”［１４］面对气候变化及其可能带来的巨大灾难，若要实现将
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安全状态，仅凭一国或者数国之力显然无法实现，加强国际气候合作势
在必行。威胁有时候也是一种机遇，“气候变化为当今世界提供了一个机会，当今世界可以借此团
结一致，共同应对阻止进步的危机”［１０］（Ｐ３－４）。考察早期的国际气候合作实践，不难发现区域性气候
合作更为普遍和成功，而这种区域性气候合作反过来又推动全球性气候合作。在区域性气候合作方
面，成功的典范当首推欧盟，这得益于欧盟政治经济的 “绿化”，结果造就了今天欧盟拥有世界上
最完备的环境保护立法。欧盟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但是直至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后才作为欧盟的正式议题［１５］（Ｐ５２－５３）。１９８６年 《单一欧洲法令》 （Ｓｉｎｇｌ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ｃｔ）奠定了欧盟环境保护的法律基础，１９９２年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则
增强了欧盟在环境立法中的作用，由此欧盟获得了在国际社会代表各成员国行使环境保护事务的主
权。１９８６年，欧盟提出到１９９５年能源利用效率至少提高２０％。在上文提及的诺德韦克会议上，出
现了以欧盟为首的主张根据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ｏｎ　Ｓｕｂ－
ｓｔａｎ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ｐｌｅｔｅ　ｔｈｅ　Ｏｚｏｎｅ　Ｌａｙｅｒ）模式采用坚定减排目标、时间表和以美国、日本为首的质疑
采取必要行动、执行 “无悔”政策的两大国家集团。在瑞典、荷兰、英国等持有雄心勃勃环境保护
目标国家的压力下，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欧盟提出到２０００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稳定在１９９０年水平，而
欧盟是当时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中唯一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集团。实际上，到２０００年，欧盟

—６８—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二氧化碳排放量比１９９０年水平削减了约４％。上述欧盟区域内的气候合作逐渐形成了欧盟应对气
候变化的先发优势，也确立了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行动中的领跑地位，更是鼓舞
了世界各国重拾国际气候合作的信心。

“世界各国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为了共同利益而结合的团体，这些共同利益使他们之间发生广泛
交往，而文化、经济结构或政治制度的不同本身并不影响国际社会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因素之一的存
在。”［１６］（Ｐ６）伴随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 “复合相互依赖”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ｃｅ）关系日渐密切，“共同利益”（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理念愈加深入人心。不言自明的是，国际
气候合作立足于国际社会生活的共性，突出维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致力保护国际社会 “共同
利益”。“相互交往是国际社会成员所必要的，因此，促进和便利国际交往是许多国际法规则的基础
……。”［１４］（Ｐ３２４）质言之，国际气候合作的出现，国际气候变化法才有征兆可寻，有端倪可察。当代国
际法除了规定国家间和平共处之外，越来越致力于规范国际合作，伴随而来的是国际造法爆炸性扩
张［１７］（Ｐ９）。国际气候合作要求国际法与时俱进，当代国际法应当而且可以提供一系列的基本法律规
范以调整和促进国际气候合作。

四、国际气候变化法生成的法理基础：国际气候合作关系

一个新兴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要求有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或者法律规定，这是不以人的主观
意志为转移的。与国际气候合作相伴随，形成了国际气候合作关系，这一新型的社会关系和调整这
一类社会关系法律规范的出现，必然会产生新的法律部门。一言以蔽之，国际气候合作关系是国际
气候变化法生成的法理基础，国际气候变化法又是国际气候合作关系产生和维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际气候合作关系，即国际气候变化法的调整对象，是指国家、国际组织等国际关系行为体在

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特定国际关系。离开了国际气候合作关系，就不会有任何气候变化法
律规范的存在。国际气候合作关系以气候资源为媒介，以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为内容，也
包括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的资金、技术两方面。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是互为补充的应对气候变化战
略路径。其中，适应气候变化是指以减轻乃至避免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危害或者开发利用气候变化所
带来的有利机遇为目的而针对实际或者预测的气候及其影响所作出的调整过程；减缓气候变化是指
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或者增加温室气体的汇以达到限制未来的气候变化［１８］（Ｐ１６）。
国际气候合作关系既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概念，又是一个动态意义上的概念。凡是与适应、减

缓气候变化相关的一切国际关系，不论是政治、经济、外交等关系，还是双边、多边关系，均属于
国际气候合作关系的范畴。与此同时，国际气候合作关系的外延随国际气候合作的深化而处于不断
发展中，可以预见的是，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科技的发展会进一步拓宽国际气候合作关系的外
延。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气候合作关系与国际气候合作行为，或者说国际气候变化法的调整对象与
国际气候变化法的作用对象并非同一概念，两者极易造成混淆。社会关系是人的行为的结果，人的
行为与社会关系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法律作用的最直接对象是人的意志行为，法律是通过影响
意志行为来实现对社会关系调整的。”［１９］（Ｐ１８４）因此，国际气候变化法的作用对象是国际气候合作行
为，通过对国际气候合作行为的直接规制而间接地调整国际气候合作关系。
综上所述，国际气候合作关系是一种特定的国际关系，具有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国际气候合作

关系是顺应国际社会现实、主要以国家之间合作为中心的一种新型研究路径，它是自成一类的特定
国际关系，我们不能对如此发达、自成一类的国际气候合作关系和如此庞大、自成体系的国际气候
变化法律规范的存在熟视无睹。因此，对于国际气候合作关系，传统国际法律部门不能或者不适合
调整，必须由一个新的法律部门即国际气候变化法调整。更进一步地讲，国际气候合作关系经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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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气候变化法调整，便形成国际气候合作法律关系，即被国际气候变化法确认的权利义务关系。国
际气候合作法律关系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但又不同于国际气候合作关系［２０］（Ｐ１１１）。国际气候合作法
律关系是国家及其他国际气候变化法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是国际气候合作关系在法律上的
表现形式，国际气候合作关系构成它的实体内容。正是通过权利与义务机制，影响或者指引国家及
其他国际气候变化法主体的合作行为，实现对国际气候合作关系的调整。

五、国际气候变化法生成的外部因素：国际组织和国内相关立法

国际气候变化法生成的根本动力在于国际社会需求的增长、进化和发展，但也离不开一些外部
因素的作用。因此，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生成，除了应该考虑气候变化科学认知、国际气候政治共
识、国际气候合作、国际气候合作关系等这些客观性质的标准外，还必须考虑其他一些因素，包括
国际组织的推动和国内相关立法的影响。

（一）国际组织的推动
“对国际法的形成而言，虽然国家间的同意仍发挥主要作用，国际组织等的行为主体对国际法

的形成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事例也明显增多。”［２１］（Ｐ５）一些重要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实践已经证明，国际
组织制定规则的现象日益突出［２２］。现在，国家不再是缔结国际条约所必须考虑的唯一实体，国际
组织主导乃至起草制定的国际公约涉及国际生活所有领域，世界各国难以完全脱离这些原则、规则
和制度而自由活动。不容置疑的是，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凝聚气候变化科
学认知、达成国际气候政治共识、推动国际气候合作方面、谈判气候变化全球协议等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譬如，作为联合国这一普遍性政治组织的主要机关，联合国大会不遗余力地推动国际气候政治

共识的达成，其系列决议为达成国际气候政治共识奠定了坚实基础。“联大的一般性辩论、各种讨
论和决议，是国际社会表达世界舆论的重要方式”［２３］（Ｐ１４３），它们反映了世界各国政府的政治意愿，
具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其中，联合国大会第４２／１８４号决议指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应当重视全
球气候变化的问题……在世界气候方案中继续发挥积极而有影响力的作用”；第４３／５３号决议关注
“人类的某些活动可能改变全球气候模式，给当代后世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确信气候变
化影响全人类，并应在全球性方案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以便考虑到全人类的切身利益……承认气
候变化是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因为气候是维持地球上的生命的一项必要条件”；第４４／２０７号决议
承认 “需要国际合作，以期在全球范围内就气候变化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强调需要按照各种重要
国际会议的结论迫切处理气候变化问题……重申鉴于联合国系统的普遍性质，其大会是对全球环境
问题采取一致政治行动的适当论坛”；第４５／２１２号决议决定设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
会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Ｃ／ＦＣＣＣ）以 “拟定一项有效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列载适当的承诺……”。气候变化作为 “人
类共同关切的事项”（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ｋｉｎｄ）载入联合国大会决议，这是国际气候政治
共识达成过程中极具标志性事件，此后应对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共识。
又如，作为联合国系统中唯一协调和规划全球环境事务的机构，ＵＮＥＰ旨在激发和促进世界

各国在不损及后代子孙利益的前提下提高生活水准，领导并推动环境保护伙伴关系的建立。处理气
候变化问题一直是ＵＮＥＰ的核心工作之一，其组织的世界气候大会和推动臭氧层保护工作直接推
动了国际气候政治共识的达成。首先，ＵＮＥＰ联合 ＷＭＯ、国际科学理事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Ｕｎｉｏｎｓ，ＩＣＳ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ＥＳＣＯ）、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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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ｉｏｎｓ，ＦＡＯ）召开了两次世界气候大会，这两次世界气候大会受到广泛关注而具有重要的政治
意义①。１９７９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被视为气候变化列入国际政治议程的开端；１９９０年第二次世
界气候大会通过的 《部长宣言》意义非凡，不仅指出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全球气候是世界各国
的共同责任，而且强调工业化国家作为温室气体主要排放源负有特殊责任———提供充分的额外资金
和转让无害环境技术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Ｓｏｕ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以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的能力。其次，基于臭氧层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联性，自１９７６年ＵＮＥＰ理事会首次讨论臭氧层问
题后，ＵＮＥＰ召开了旨在推动臭氧层保护的系列国际会议。１９８５年３月，“保护臭氧层外交大会”
通过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Ｖｉｅｎｎ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ｚｏｎｅ　Ｌａｙｅｒ），并于１９８７
年９月通过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②。《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及其 《蒙特利
尔议定书》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自愿遵守，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最成功的多边环境条约之一［２４］（Ｐ３７１）。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及其 《蒙特利尔议定书》极大激发了世界各国达成国际气候政治共识的
热情，事实上后续气候变化公约采用了 “框架公约＋议定书”的臭氧层保护的立法模式。
当然，不应该抹杀非政府组织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所发挥的影响。联合国人类

环境会议是一个 “分水岭”，它被认为是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发生的缓慢而稳步的自由化
过程的开端［２５］。此后，在一些重要的气候变化国际会议上，非政府组织，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世界自然基金会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Ｆｕｎｄ）和绿色和平组织 （Ｇｒｅｅｎｐｅａｃｅ），或以专业知识提供咨询服务，或以和平示威方式，
或通过游说施加影响，或直接加入谈判代表团……以其独特的影响力出现在国际会议的台前幕后，
影响着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行动的法律进程。

（二）国内相关立法的影响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历来有 “一元论” （Ｍｏｎｉｓｍ）和 “二元论” （Ｄｕａｌｉｓｍ）两种理

论，也可细分为国内法优先说、国际法优先说和国际法与国内法平行说三种观点［２６］（Ｐ３７－３８）。虽然国
际法与国内法在效力根据、创制方式、调整对象、实施机制、法律渊源等诸多方面存在本质区别，
但是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联系构成全球化时代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一个重
大发展。
国内相关立法影响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生成极易被人们所忽视。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是一种辩证

和互动的关系，“作为一种后发的法律秩序，国际法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受到国内法的影响是很自
然的”［２７］。事实上，早在国际气候变化法生成之前，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就已经颁行了防治大
气污染的国内法③。从１９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先后颁布了 《１８５３年烟尘污染控制法》（Ｓｍｏｋｅ　Ｎｕｉ－
ｓａｎｃｅ　Ａｂａｔ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　１８５３）、《１８６３年制碱法》（Ａｌｋａｌｉ　Ａｃｔ　１８６３）等奠定大气治理基本制度框架的
法律［２８］。以１９５２年 “伦敦烟雾事件”为契机，颁布了以煤烟治理为核心内容的世界上第一部大气
污染防治法 《１９５６年清洁空气法》（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　Ａｃｔ　１９５６），规定了禁止排放黑烟、划定无烟区、除
尘设备的装置、调整能源结构等具体措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至９０年代初，美国先后出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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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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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由 ＷＭＯ召集，于２００９年９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以“气候预测和信息决策服务”为主题，旨在
加强气候预测和气候应用工作，密切科学家与决策者之间的联系，推动相关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及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
能力。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于１９８９年１月１日生效，后历经第二次缔约方会议（１９９０年６月伦敦）、

第四次缔约方会议（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哥本哈根）、第七次缔约方会议（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维也纳）、第九次缔约方会议（１９９７年９月蒙
特利尔）和第十一次缔约方会议（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北京）修正。

真正意义上的气候变化内国法是进入２１世纪后才开始出现。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６日，英国《气候变化法》（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ｃｔ）批准后公布，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内国法。



《１９５５年空气污染控制法》（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ｃｔ　１９５５）、《１９６３年清洁空气法》（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　Ａｃｔ
１９６３）、《１９６７年空气质量法》（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ｃｔ　１９６７）、《１９７０年清洁空气法》（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　Ａｃｔ　１９７０）
及其修正案，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日本构建了以 《１９６２年煤烟控制法》
（Ｓｏｏ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ｃｔ　１９６２）、《１９６８年大气污染防治法》（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ｃｔ　１９６８）
等法律组成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其中 《１９６８年大气污染防治法》是其最重要的立法，１９９０
年修改后增加了环境影响评价、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等制度。此外，针对自然资源匮乏的现
状，日本注重新能源、能源效率立法以应对能源安全和大气污染，颁行了 《１９７９年节约能源法》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１９７９）、《１９９７年促进新能源利用特别措施法》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ａｎｄ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ｃｔ　１９９７）等法律。受英国、美国、日本国内立法的影响，中国、德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韩国、印度、巴西、菲律宾等国家纷纷效仿，或针对大气污染立法，或颁行新能源
法。毫无疑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初期，世界各国防治大气污染和应对能源安全国内行动
的热情超过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它极大鼓舞着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进程，深刻影响着国际
气候变化法的生成。

六、结束语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后，国际格局逐渐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深刻演变，随之国际法的调
整范围不断扩大，新的国际法律部门法悄然兴起［２９］（Ｐ４３－４９）。毫无疑问，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
国际刑法和国际能源法的形成与发展是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例证，国际气候变化法的出现更是增强了
这一发展趋势。相较于其他国际法律部门，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生成尤显复杂，但是依然没有脱离不
断变迁、变革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这是因为任何国际法律部门的出现、发展或者消亡都以国际
实践为基础。
曾经，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生成历经重重困难，破茧而出。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国际气候变化法

必会受到国际关系各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制约，复杂的国际气候政治会给国际气候变化
法的发展带来时隐时现的局限性①。但是，只要站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利益的高度，坚守
“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继续依赖 “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的联合国和 ＵＮＦＣＣＣ
及其议定书的既定法律框架，未来国际气候变化法的发展值得期待。《巴黎协议》的生效，必将开
启２０２０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行动的新篇章，也注定为国际气候变化法的发展注入一股新鲜血
液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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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巴黎协议》导致工人和纳税人失业、降低收入、关闭工厂以及大幅减少经济产
出为借口，宣布退出《巴黎协议》。美国退出《巴黎协议》，重创了国际气候合作信心，严重损害了《巴黎协议》的普遍性，增加
了全球２℃温控目标实现的难度和成本，最终必将阻碍国际气候变化法的发展。

根据《巴黎协议》第２１条第１款规定，协议应在不少于５５个ＵＮＦＣＣＣ缔约方且至少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５５％
的ＵＮＦＣＣＣ缔约方交存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之日后第３０天起开始生效。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５日，欧洲议会全会以压倒
性多数票通过了欧盟批准《巴黎协议》的决议，《巴黎协议》两个生效要件已然具备。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４日，《巴黎协议》正式生
效。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９日，《巴黎协议》已获得１９７个ＵＮＦＣＣＣ缔约方中１６８个缔约方的批准。Ｓｅｅ　ＵＮＦＣＣＣ　ｗｅｂｓｉｔ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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